
厦门大学“潘懋元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制订) 

 

为了弘扬潘懋元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敢为人先”的

创新精神，激励广大学子勤奋学习，潘懋元教授及众弟子捐

资设立“厦门大学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基金”，每年取其收

益与厦门大学配套资金共同设立 “潘懋元奖学金”。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潘懋元奖学金”每年评选 14 名优秀的全日制本科生、

研究生。一等奖 4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2 名（1 名面向教育

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1 名，本科生 1 名，每名奖励 8000

元；二等奖 10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3 名（1 名面向教育研究

院），硕士研究生 3 名（1 名面向教育研究院），本科生 4

名，每名奖励 5000 元。奖励总额 8.2 万元。 

二、评选条件 

 (一)研究生条件 

1.热爱祖国、关心集体、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尊敬师

长、团结同学、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学习勤奋、课程成绩优良、科研成果优异，创新能力

突出。 

 (二)本科生条件 

1.热爱祖国、关心集体、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

学、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勤奋学习、成绩优良，同等条件下，经学校认定家庭

经济困难的贫困生优先考虑； 

3.积极参加各项文体、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等活动。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和

研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

员会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选； 

4.学校将评审的结果通报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基金会。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蔡启瑞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制订) 

 

为弘扬厦门大学化学学科老一辈科学家蔡启瑞先生爱

国爱党、精诚奉献的高尚精神，彰显蔡启瑞先生在教书育人

与科学研究中的大师风范，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开拓创新，

化学化工学院蔡启瑞教育发展基金每年出资 2.5 万元，厦门

大学配套经费 2.5 万共同设立蔡启瑞奖学金。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蔡启瑞奖学金每年奖金总额 5万元，奖励 10 名研究生

和本科生，每名奖励 5000 元；奖励名额中，1 名本科生、1

名研究生面向化学化工学院评选。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学习成绩优秀； 

3．在学术研究、社团活动等方面有特长或突出表现； 

4．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确认为贫困

生者）优先考虑。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和

研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

员会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选； 

4.学校将评定的名单通报化学化工学院蔡启瑞教育发

展基金会。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卢嘉锡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制订) 

 

为弘扬厦门大学化学学科老一辈科学家卢嘉锡先生爱

国爱党、精诚奉献的高尚精神，彰显卢嘉锡先生在教书育人

与科学研究中的大师风范，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开拓创新，

化学化工学院刘树杞教育发展基金每年出资 2.5 万元，厦门

大学配套经费 2.5 万共同设立卢嘉锡奖学金。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卢嘉锡奖学金每年奖金总额 5万元，奖励 10 名研究生

和本科生，每名奖励 5000 元；奖励名额中，1 名本科生、1

名研究生面向化学化工学院评选。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学习成绩优秀； 

3．在学术研究、社团活动等方面有特长或突出表现； 

4．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确认为贫困

生者）优先考虑。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和

研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

员会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选； 

4.学校将评定的名单通报化学化工学院刘树杞教育发

展基金会。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傅鹰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制订) 

 

为弘扬厦门大学化学学科老一辈科学家傅鹰先生爱国

爱党、精诚奉献的高尚精神，彰显傅鹰先生在教书育人与科

学研究中的大师风范，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开拓创新，化学

化工学院刘树杞教育发展基金每年出资 2.5 万元、厦门大学

配套经费 2.5 万共同设立“傅鹰奖学金”。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傅鹰奖学金每年奖金总额 5万元，奖励 10 名研究生和

本科生，每名奖励 5000 元；奖励名额中，1名本科生、1 名

研究生面向化学化工学院评选。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学习成绩优秀； 

3．在学术研究、社团活动等方面有特长或突出表现； 

4．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确认为贫困

生者）优先考虑。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和

研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



员会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选； 

4.学校将评定的名单通报化学化工学院刘树杞教育发

展基金会。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陈唱国际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制订) 

 

为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断创新，

陈唱国际有限公司决定在厦门大学设立“陈唱国际奖学金”，

用于奖励符合评选条件的优秀学生。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陈唱国际奖学金每年奖励 15 名全日制学业优秀学生，

每人奖励 3000 元，奖励总额 4.5 万元。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勤奋学习、成绩优异； 

3.积极参加各项文体、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等活动。 

4.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确认为贫困生

者）优先考虑。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 

3.教务处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

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选； 

4.学校将评定的名单通报陈唱国际有限公司。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陈掌谔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修订) 

 

厦门大学“陈掌谔奖助学金”是由我校校友陈卿卿医学

博士出资 100 万元和厦门大学配套 100 万元共同设立的。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厦门大学“陈掌谔助奖学金”主要奖励厦门大学品学兼

优的全日制国内学生，每年奖助 40 名本科生，其中奖励体

育特长生 10 名，奖励生物、医学类品学兼优生 20 名，资助

侨生或归侨子女 10 名（资助办法另行制定，每年下半年进

行助学金的评选工作）。 

二、评选条件： 

（一）生物、医学类本科生参评“陈掌谔奖学金”的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的

道德情操； 

2.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学术思想活跃，有较强的

科研能力和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 

3.德、智、体全面优良。 

（二）体育特长生参评“陈掌谔奖学金”的条件： 

1.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品行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 

2.训练刻苦，团结友爱，乐于助人，积极进取，乐观向

上，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 

3.学习认真，努力钻研，参评年度所修课程成绩及格以

上； 

4.获得省级比赛前 3 名、国家级比赛前 8 名（团体比赛



为主力队员）者方可参评； 

5. 参评时的前三个学期（含第三学期）旷训记录不得

超过 2次（含 2次）； 

6.在校期间最多可获两次该项奖学金，且不得连续两年

获得该奖。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当年的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

金，每名获奖学生奖励人民币 2500 元。 

四、评选程序： 

（一）生物、医学类本科生参评“陈掌谔奖学金”的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审

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

和研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

员会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定； 

4.学校把评定的名额通报设奖人。 

（二）体育特长生参评 “陈掌谔奖学金”的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审

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体育教

学部“陈掌谔奖学金”评审小组审核； 

3.体育教学部“陈掌谔奖学金”评审小组审核通过后送

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

委员会评定； 

4.学校把评定的名额通报设奖人。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关心下一代·长青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修订) 

 

为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勤学好学、刻苦钻研、不断创新，

厦门市海沧区大阳慈善会（以下称大阳慈善会）决定在厦门

大学设立“关心下一代〃长青奖学金” （以下称长青奖学

金）。 

一、评奖对象和评选名额 

2013 至 2017 年，大阳慈善会每年奖励厦门大学学生 20

名，每名奖励 5000 元，奖励总额 10 万元。其中，面向材料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和管理学院等

5 个学院各 2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各 1 名），面向其他学

院 10 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各 5 名）。如定向学院名额出

现空缺，则调整给其他定向学院符合条件的候选人。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的

道德情操，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参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应修课程（包括往年应当重

修的课程，全校性选修课不计在内）全部合格；  

3．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热心环保公益活

动； 

4．学术思想活跃，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学科竞赛、科

技竞赛、科研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评选年度内，取得以下

突出成绩之一的，方可参评： 

（1）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者以第一、二作者出版学

术专著; 



（2）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学科竞赛、课外

学术科技竞赛等活动中获得省级以上名次; 

（3）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以第一发明人（排

名除指导教师外的最前者可视为第一作者）获得发明专利。 

5．长青奖学金与除文庆、本栋、亚南三大奖之外的其他

校级奖学金在一年内不能同时兼得。 

三、评审小组 

学校成立长青奖学金评审小组，由学校办公室、学生工

作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校团委等单位

的负责人组成，负责长青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学生工作处作

为其秘书单位负责长青奖学金评审的具体组织工作。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审

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学生工作

处； 

3．学生工作处审核通过后，送交长青奖学金评审小组评

定。由长青奖学金评审小组将评审结果向校奖学金评奖委员

会报告备案； 

4．学校把评定的名单通报设奖单位。 

五、奖励办法 

学校在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每

名奖励 5000 元。 

六、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七、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恒生银行内地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月修订） 

 

为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及为国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才，恒

生银行于 2012 年起在厦门大学设立“恒生银行内地奖学金”。具

体细则如下： 

一、评选对象和评奖名额 

每年奖励 7名，定向至经济学院 3名、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1

名、管理学院 2名、新闻传播学院 1名，奖励全日制大三本科生。 

二．评选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校规校纪，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行

为； 

2.学习成绩优异，平均绩点在 3.0 以上；且课程成绩排名为

所属系或班级前十名；  

3.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及社会服务，参评前三个学期（含第三

学期）完成至少 8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4.参评学生需获所在单位之教授的推荐； 

5.家庭经济困难可获优先考虑。 

三、奖励金额 

每人每年奖励人民币 4000 元。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申报者须获所属院系之教授的推荐；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审核； 

3.教务处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由秘



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定； 

4.学校把评定的名单提交恒生银行审核，恒生银行确定获奖

名单； 

5.学校制作表彰决定，发放奖学金和荣誉证书。 

五、如无合适人选或合适人选不足七人，该年内颁发奖学金

之人数则予以减少，而该学年未能颁发之金额亦不会顺延至下

一学年度。 

六、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七、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中国建设银行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月修订） 

 

一、评奖范围及奖励名额： 

中国建设银行奖学金主要面向全校品学兼优的三年级以上

（含三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励本科生 60 名，研究生 40

名，共 100 名。 

二、 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思想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学习成绩优秀，学年总成绩隶属全院最优 15%以内； 

3、在评奖当年未参评其他奖项； 

4、德、智、体全面优良。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当年的校庆大会上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每名获奖学生获奖人民币 3000 元。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学院审核； 

2、申报者所在学院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或研

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

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定； 

4、本奖每年在校庆期间评定一次。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中国工商银行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月修订） 

 

一、评奖范围及奖励名额： 

厦门大学中国工商银行奖学金主要面向全校品学兼优的三

年级以上（含三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奖励 66 名（其中

本科生 40 名，研究生 26 名）。 

二、 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思想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学习成绩优秀，学年总成绩隶属全院最优 15%以内； 

3、在评奖当年未参评其他奖项； 

4、德、智、体全面优良。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当年的校庆大会上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每名获奖学生获奖人民币 3000 元。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学院审核； 

2、申报者所在学院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或研

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

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定； 

4、本奖每年在校庆期间评定一次。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中国银行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月修订） 

 

一、评奖范围及奖励名额： 

中国银行奖学金主要面向全校品学兼优的三年级以上（含三

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励本科生 40 名，研究生 26 名，共

66 名。 

二、 评选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思想修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2、学习成绩优秀，学年总成绩隶属全院最优 15%以内； 

3、在评奖当年未参评其他校级奖学金； 

4、德、智、体全面优良。 

三、奖励办法： 

学校在当年的校庆期间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

每名获奖学生获奖人民币 3000 元。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和研

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

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定； 

4、本奖学金每年在校庆期间评定一次。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众和奖学金”评审办法 

(2015 年 3 月修订) 

 

厦门大学“众和奖学金”由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一、评奖范围及奖励名额 

厦门大学“众和奖学金”用于奖励厦门大学在读的、全日制

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含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奖项中理工医科、人文社科学生比例基本相当。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的道德

情操； 

2. 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学术思想活跃，有较强的科

研能力和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 

3. 德、智、体全面优良。 

三、奖励人数和金额： 

一等奖：奖励 10 人，每人 5000 元 

二等奖：奖励 20 人，每人 3000 元 

四、评选程序： 

1.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所在单位审核； 

2.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教务处和研

究生院审核； 

 3.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

秘书组，由秘书组提交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评定； 

4.学校把评定的名额通报设奖单位。 

五、本评选办法由校奖学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 

 六、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